
上海大学理学院 2018 年优秀毕业生评审细则 

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18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，为切实做好新

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发挥优秀大学生典型示范的激励引领作用，进一步

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择业观，结合理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制订本细则： 

一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

评选称号：“上海市优秀毕业生”、“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”。 

评选对象：2018年 4月在册的学制期内在校本科生。 

二、优秀毕业生评选基本原则与办法 

参评学生必须品学兼优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及校纪校

规；身体健康，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习惯；学习刻苦，成绩优秀，积极参加

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，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带头作用；心系学校发展，支持学

校建设，传承上大精神。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，自愿赴西部地区、边远、

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，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评选。 

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应在各系对毕业生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进行，注重评选

过程。评选过程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广泛听取学生和教师的意见，按照评选

条件自下而上进行推选。优秀毕业生候选人经学院审核公示后推荐，并上报校学

工办。待学校统一上报上级部门批准后，由上海市或上海大学授予相应荣誉称号。

申报材料必须真实，原则上需提供相关证明和证书复印件，一旦发现虚假信息，

取消资格。 

获得“上海市优秀毕业生”、“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”等候选人资格的学生，

在校期间的行为必须符合所获得的荣誉，并在其他学生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。

对于违反校纪、校规的学生，学校将按照《上海大学学生手册》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取消其获得的荣誉候选人资格。对未能正常毕业的被推荐人，学校也将

撤销其资格。 

三、上海市优秀毕业生、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比例及条件 

1．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占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的 5%；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占

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的 8%。 

2.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评选的必要条件 

（1）全面发展、表现优秀； 



（2）毕业（设计、作品）论文成绩为良以上（含良）； 

（3）获得学士学位； 

（4）在校期间至少两个学年均获得奖学金； 

（5）同时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一款： 

a．在校期间，曾获得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荣誉称号一次或在市级以上（含

市级）竞赛获得一等奖以上（含一等奖）一次的； 

b．在校期间，曾获得上海大学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荣誉称号或在上海大学

校级各类竞赛获得一等奖以上（含一等奖）或上海市竞赛获得二等奖以

上（含二等奖），以上情况累计两次的； 

c．在重大事件中，有突出表现，立功受奖者及学校或学校以上单位认定的

有其它突出表现的，由学院评审小组认定。 

3．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必要条件 

（1）全面发展、表现优秀； 

（2）毕业（设计、作品）论文成绩为良以上（含良）； 

（3）获得学士学位； 

（4）同时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一款： 

a．在校期间，曾获得上海大学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荣誉称号一次或一次以

上的； 

b．在校期间，曾在上海大学校级各类竞赛获得一等奖或在市级以上（含市

级）竞赛三等奖以上（含三等奖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； 

c．在重大事件中，有突出表现，立功受奖者及学院（系）或学院（系）以

上单位认定的有其它突出表现的，由学院评审小组认定。 

4．各系优秀毕业生推荐名额，原则上各学院（系）在组织初评优秀毕业生候选

人时，人数不得超过推荐名额。 

四、评审组织和流程 

1. 学院评审小组成员： 

盛万成   陈  然   陈  玺  朱晓青  张印兰  姚颖冲  陈  腾 

2. 评审流程： 



（1）3月 26日下班前，学生向辅导员老师提交个人申请材料，《上海市普

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、《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双

份）及相关获奖情况佐证材料，辅导员审核基本条件。 

（2）3月 27日-4月 12日，各系将申请人向其所在班级、年级及其班导师

公开并征询意见，完成初评工作，并将评选出的学生材料及汇总表交学

院学工办；学院评审小组审核；优秀毕业生名额原则上分配至各系，学

院进行统筹。 

（3）4月 13日—4月 19日，学院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公示。 

（4）4月 20日：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候选人材料上报学校学工办。 

（5）相关表格：学工办网站 - 关于我们 - 相关下载。 

 

 

 

上海大学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

2018年 3月 15日      


